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有关规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精神，

规范履行独立董事职责与权利，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中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拟与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预案》

《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

案》《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加

期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关于<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回复报告>的议案》《关于<中船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及有关资料，认为： 

1、《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与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预案》《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

续评估报告的议案》：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系经由中国人民银行核准的非银行

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严格监管；同时，公司结合业务实际，出具了《船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公司本次

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出具相关风险评估报告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应严

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确保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2、《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公司当前主要业务是

部分船舶配套业务及勘察、设计咨询、工程总承包等业务，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

相关企业的相关产品系公司持续稳定的产品之一，其主要业务不仅涉及船舶业务，

还包含金融、军工、设计科研等多领域业务。公司与其发生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



持续稳定的发展。相关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没有因上述

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向关联人输

送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严格执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的相关

规定，确保关联交易程序合法。 

3、《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加期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鉴于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相关文件中以 2022 年 6 月 30 日为审计基准日的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为本次交易事项分别出具了审计报告、备考审阅

报告。公司前述加期审计安排体现了本次交易的公允性和合理性，有利于维护中

小股东的利益。 

4、《关于<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的回复报告>的议案》《关于<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的议案》：基于加期后的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公司对《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22815 号）相关问题予以回复，并编

制了《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的回复报告》及《中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上述议（预）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以下无正文） 

 




